第二轮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
第六项整改任务完成情况表
	整改任务
	第二轮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六项整改任务：赤峰市对《内蒙古自治区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条例》贯彻执行不力，违规放牧问题禁而不绝。2021年以来，赤峰市共发生违规放牧案件4万余起，2024年1-8月仅北部5个牧业旗违规放牧行为就有4965起，其中巴林左旗最为严重，占比达29.2%。

	责任单位
	宁城县林业和草原局

	整改目标
	及时发现并制止违规放牧行为，依法依规严肃查处违规放牧问题。

	整改措施
	1.林草部门开展休牧期违规放牧巡查、放牧期禁牧巡查，及时将违规放牧问题线索交由乡镇查处。2.林草部门通过印发宣传手册、成立林草政策法规宣讲组，深入各镇乡街进行林草湿资源政策宣讲。3.加强对各镇乡街查处违规放牧问题的监督指导，有效降低违规放牧案件数量。

	完成情况
	1. 县林草执法中队分成3个组，分别对全县各镇乡街违规放牧情况进行巡查，巡查中发现违规放牧问题随时移交属地乡镇查处。
2.印发《宁城县林草湿资源保护宣传手册》《宁城县人民政府关于禁止违法开垦林地草地和全面实施禁牧的通告》；开展“林草政策法规宣讲进万家活动”，成立5个宣讲组重点围绕严禁毁林开垦、林粮间作、春季森林草原防火和禁牧等八个方面在全县范围内进行宣讲，有效地遏制各类毁林毁草案件发生。
3.印发《宁城县林长制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2025年禁牧工作的通知》（宁林长办发〔2025〕46号），强化林长制督查，督促各镇乡街和各级林长、护林员履职尽责，同时组织国有林场和保护区，加强巡护，通过联动机制及时查处违法违规放牧案件。



